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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規則依據110-111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彰師精粹：學養兼具、踐行

賦能的志業良師成就計畫，子計畫1-2問題導向學習取向之班級經營訂定之。 

二、為使師資生社群經費補助公開化、制度化、透明化，促進師資生社群積極跨系交流互相

學習、健全社群發展，特訂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增進教學知能社群經費

補助規則」（以下簡稱本補助規則）。 

三、補助原則 

(一) 社群經費應以申請時計畫書為主，辦理活動前應注意經費收支平衡，以免因經費不

足造成社群推展困難。 

(二) 以上一期社群成果表現優異者為優先錄取。 

(三) 學期中社群如有不良違規紀錄，情節重大者，師資培育中心得酌減或取消該社群後

續相關補助。 

四、補助方式：各社群每學期補助額度由師資培育中心參酌各社群補助當學期歷年補助額

度、社群運作情形等調整核定並公告之，補助次數每學期以1次補助上限5,200元整為原

則，視經費核定調整補助。 

五、補助對象：本校師資生至少4人最多8人為一組（可同系所或跨系所組成），以組為單

位，若報名組數踴躍擇優補助13組。 

六、補助之活動內容 

(一) 符合社群之目的，針對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設計

與教學模式、提升教育專業課程知能或教師資格考試進行加強之社群。 

(二) 有助於社群健全發展活動，如團體反思或其他值得鼓勵之同性質活動。 

(三) 社群活動純係社群成員間慶生、參觀、郊遊或娛樂性、聯誼活動者，不予補助。 

七、補助項目：以講師鐘點費、指導費、印刷費、材料費、膳費及其他必要支出（核實支

付），以師資培育中心審核之補助項目為準。 

八、社群經費補助申請與領款相關規定： 

(一) 申請：社群於活動後十天內提供相關單據及簽到表。 

(二) 領款：依規定結報之活動經費，經相關單位審核後，於結報一至二週後由學校出納

組直接撥款至代墊者本人帳戶。 

九、本補助規則陳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